长子县审计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根据《长子县审计局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长审字〔2019〕26号）要求，为做好国家审计监督工作，方便行政相对人办事，现编长子县审计局行政执法服务指南如下。
一、国家政策

国家审计监督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为了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计评价，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二、服务事项

长子县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他依照审计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

三、服务内容

1.对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2.对国家的事业组织和使用财政资金的其他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3.对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                                       

4.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
5.对政府部门管理的和其他单位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6.对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7.对国家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任职期间对本地区、本部门或者本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8.对领导干部离任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9.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和宏观调控部署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

10.对各部门、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的审计；

11.对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审计机关进行审计的事项，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审计；

12.对政府交办的重大事项进行审计。

四、服务对象

1.机关、事业单位；

2.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社会组织；

3.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企业、金融机构，包括：（一）国有资本占企业、金融机构资本（股本）总额的比例超过50%的；（二）国有资本占企业、金融机构资本（股本）总额的比例在50%以下，但国有资本投资主体拥有实际控制权的；

4.国家机关及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五、程序及时间规定

1.确定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2.组成审计组，在实施审计3日前，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

3.进行审计调查了解，编制审计实施方案；

4.按审计实施方案进行现场审计，取得证明材料；

5.审计组提出审计报告；

6.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自接到审计组的审计报告10个工作日内，将其书面意见送交审计组，逾期未提出书面意见的视同无异议；

7.法规股进行审理；

8.业务会议审定，出具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移送处理书；

9.审计报告告知被审计对象整改时限（被审计单位自收到报告之日起60日内进行整改），审计决定告知救济途径；

10.对作出处罚决定的7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

11.对符合审计听证条件的进行听证；

12.对申请行政复议的事项，作出复议决定；申请听证的事项，进行听证。

    六、其他
服务机构：长子县审计局

服务人员：长子县审计局工作人员或者安排下属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机构地址：长子县精卫南路 

联系电话：8322227

                             长子县审计局

                           2019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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